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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6  900937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B 股      编号：临 2021-037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企业涉及诉讼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及所属企业近期发生和有后续进展的重要诉讼、仲裁事项共 8 起，

累计涉及金额约 10355.8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无重大负面影响 

     

   公司及所属企业近期发生和有后续进展的重要诉讼、仲裁事项共 8 起，合计

涉及金额约 10355.8 万元。现将有关诉讼案件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表 

序号 类别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及金额（万元） 案件阶段 

1 民事 

诉讼 

黑龙江龙电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公

司全资子公司的

所属企业，以下简

称“电力设备”） 

大唐七台河发电有

限公司 

119.6 一审 

2 民事 

诉讼 

齐齐哈尔群智经

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群智公司”）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富拉尔基发电

厂（公司全资电厂，

以下简称“富发电

厂”） 

944.2 一审 

3 民事 

诉讼 

哈尔滨博深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博深公司”） 

华电能源工程有限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

司，以下简称“工程

公司”） 

986 再审 

4 民事 

诉讼 

哈尔滨市呼兰区

城市管理和行政

哈尔滨第三发电厂

（公司全资电厂，以
1959 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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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执法局(以下

简称"呼兰区城管

局") 

下简称“哈三电厂”）

为第三人 

5 民事 

诉讼 

哈尔滨市呼兰区

财政局 

哈三电厂为第三人 5300 一审 

6 刑事 

诉讼 

内蒙古自治区牙

克石市人民检察

院 

陈巴尔虎旗天顺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全资子公司，以下

简称“天顺矿业”） 

— 一审 

7 仲裁 哈尔滨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控

股子公司，以下简

称“哈热公司”） 

黑龙江新世纪能源

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子公司，以下简称

“新世纪公司”） 

367 仲裁 

8 民事 

诉讼 

哈尔滨绿波湾农

业有限公司 

公司和哈三电厂 680 一审 

 

   二、诉讼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1、电力设备起诉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 日，电力设备向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起

诉被告为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公司，诉讼金额 119.6 万元。详见公司 2021 年 2

月 25日公告。2021 年 6月 5日，电力设备收到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人民

法院下达的民事调解书，内容如下：一、被告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7月 15日之前支付电力设备货款 113万元，电力设备不再主张其他诉讼

请求；二、如被告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未在 2021年 7月 16 日之前按第

一条履行完毕全额支付义务的，则被告应向电力设备支付 119.6万元货款以及案

件受理费 7783 元。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起，以未清偿完毕金额为基数，按年利

率 10%支付利息直至全额清偿本息。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21年 7

月 15 日之前支付电力设备货款 113 万元，根据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规定，款

项已全部归回,电力设备不再主张其他诉讼请求。 

    2、群智公司起诉富发电厂 

    群智公司因合同纠纷向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对富发电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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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讼，诉讼金额 944.2 万元，2021年 5月 31日富发电厂收到法院传票。详见

公司 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告。群智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向齐齐哈尔市龙沙区

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

条第一款规定，准许群智公司撤诉。 

    3、博深公司起诉工程公司 

2019 年 3月，博深公司起诉工程公司支付合同价款 986万元。详见公司 2020

年 2月 25日和 2020 年 12月 12日公告。工程公司因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1 年 8 月 9 日工

程公司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黑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目前尚未开庭再审。 

4、呼兰区城管局起诉哈三电厂 

2020 年 11 月 18 日，呼兰区城管局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

讼金额为 1959万元，哈三电厂为第三人。详见公司 2020年 12月 8日公告。2021

年 8 月 11 日，哈三电厂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

驳回呼兰区城管局的起诉。 

5、哈尔滨市呼兰区财政局起诉哈三电厂 

2020 年 11 月 18 日，呼兰区财政局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

讼金额为 5300 万元，哈三电厂为被告。详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5 日公告。一审

开庭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哈三电厂列为第三人。2021年 8月 16日，哈三

电厂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裁定哈三电厂在本案中既

不存在过错，也没有占有不当利益，故不承担责任。 

6、牙克石市人民检察院对天顺矿业提起公诉 

2021 年 5月 11 日，牙克石市人民检察院对天顺矿业向牙克石市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详见公司 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告。8 月 16 日，天顺矿业收到牙克石市

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处天顺矿业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缴纳罚金

25万元整。 

7、哈热公司对新世纪公司提起仲裁 

2012 年至 2017 年，新世纪公司向哈热公司借褐煤用于生产经营。经统计，

新世纪公司 2015 年至 2017 年欠哈热公司煤款 367 万元。2021 年 6 月 1 日，哈

热公司与新世纪公司就燃料款纠纷达成仲裁协议，双方均同意就该纠纷向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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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申请仲裁。 

2021 年 6 月 7 日，哈热公司向哈尔滨仲裁委申请仲裁。6 月 10 日，收到哈

尔滨仲裁委仲裁通知后已完成缴费，并已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平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保单保函用以对新世纪公司进行财产保全。该案件目前

尚未开庭。 

8、哈尔滨绿波湾农业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和哈三电厂 

2021年 8月 12日哈尔滨绿波湾农业有限公司向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提

交了民事起诉状，起诉公司和哈三电厂，哈三电厂于 8月 20日收到应诉通知书。

此案已正式立案，尚未开庭。 

2019 年哈三电厂 2 号灰场北坝发生地下管涌，造成坝北侧原告绿波湾度假

村内的房屋、建筑及附属设施、鱼塘、农田、树带等被淹毁损，造成损失。哈三

电厂与哈尔滨绿波湾农业有限公司多次协商赔偿未果，绿波湾度假村认为哈三电

厂是以种种理由拖延赔偿，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认为哈三电厂是公司设立的

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公司承担，因此将公司和哈三电厂同

时列为被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二被告共同赔偿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暂计

680 万（待司法鉴定评估后确定具体金额）；2.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鉴定

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案件 1：电力设备实际收到款项 113万元，含垫付诉讼费 1万元，最终影响

公司 2021 年利润增加 112万元，已于 2021 年 7月入账。   

案件 2、案件 4 和案件 5对公司利润没有影响。   

案件 3、案件 7 和案件 8尚未开庭，对公司影响尚不确定。 

案件 6：影响公司 2021年利润减少 25 万元，已于 2021年 8月入账。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年审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会持续关注相

关案件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8日  


